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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第336条规定了合同性居住权，基于现实需求、价值衡量和比较法研究，应将其解释为包括

人役性居住权和用益性居住权。居住权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客体为他人的住宅及行使

居住权必需的附属设施。人役性居住权权能为占有、使用；用益性居住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权能。人役性居住权和用益性居住权有各自的适用领域，将其一同解释进第336条中并不矛盾，反而有

利于居住权制度的发展、扩大其适用范围、做到物尽其用。 
 
关键词 

合同性居住权，主体，客体，权能 

 
 

Article 366 of the Civil Code Contractual  
Residency Rights 

Xiaoyun Ma 
Law School,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Received: Oct. 4th, 2023; accepted: Nov. 4th, 2023; published: Nov. 13th, 2023 
 

 
 

Abstract 
Article 336 of the Civil Code stipulates contractual residency, which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in-
cluding servitude residency and usufruct residency based on practical needs, value measurement 
and Comparative law research. The subjects of residence rights include natural persons, legal 
persons, and unincorporated organizations. The object is the residence of others and the neces-
sary ancillary facilities for exercising the right to reside. The right to personal servitude residency 
refers to possession and use. The usufructuary right of residence has complete rights to possess, 
use, benefit from, and dispose of. The right to personal servitude and the right to usufructuary 
residence have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of application, and interpreting them together in Article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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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not contradictory. Instead, it is benefic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ight to residence system, 
expanding its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achieving the best use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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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居住权是我国《民法典》所确立的一种全新的制度，其隶属于物权编第三分编，与土地承包经营权

等并列成为我国法定的用益物权类型。 
从居住权立法过程的波折可以看出理论界对其争议很大。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用 8 个条文规定了居住

权制度，第四次审议稿用 12 个条文完善了居住权制度。而后第五次审议稿删除了居住权的规定，理由是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认为居住权制度的适用范围很小，可以通过婚姻法、合同法等途径解决。([1], p. 49)
之后在《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一审稿)用 4 个法条设立了居住权制度，二审稿又增加了两个条文。最终

在《民法典》中用物权编用益物权项下第十四章，即第 366 条至 371 条确定了居住权制度。但理论界对

于该制度的具体适用仍存在很多争议，包括其主体、客体、权能范围等。 
《民法典》第 366 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

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该条文用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合同性居住权，即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达成

一致所设立的居住权，属于意定居住权的范畴。[2]但看似明确的条文存在诸多疑问。居住权人只能是自

然人，还是可以扩展到法人和其他非法人组织；“他人的住宅”如何理解；居住权的权能范围为何；“满

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应否做扩张解释，这些均为亟需明确的问题，只有明确了法条适用的主体、范围，

才能够在实践裁判中得到准确的理解和适用。 

2. 居住权功能的扩展 

理论界关于居住权应否扩展至用益性居住权功能存在争议。1 人役性居住权和用益性居住权在条件约

束、目的、调整手段等上有着很大的区别，扩展至投资性的居住权更加强调居住权的用益性，而仅具生

活性的居住权更多的是保障特定人的生活居住利益。若将《民法典》上的居住权仅作人役性居住权的解

释，必然极大的限制了居住权的适用范围，不利于居住权制度的发展，也不符合民法意思自治价值的追

求，无论是从现实需求、价值衡量，还是比较法上看，居住权的功能均应当扩展至用益性居住权，即合

同性居住权包括人役性居住权和用益性居住权。 

2.1. 现实需求 

社会生活实际需要法律承认用益性居住权。[3]常见的例子至少有：① 合作建房时设置的居住权(一
方出资、一方提供建设用地使用权)，如“张焕旺于薛建等排除妨害纠纷案”。2 ② 合资购房时设立的居

住权。③ 住房合作开发模式中的居住权，如政府与开发商合作开发，政府为开发商设立居住权，允许其

Open Access

 

 

1持人役性居住权功能的学者有：钱明星、陈华彬、马新彦；认为可以扩展至用益性居住权功能的学者有：申卫星、鲁晓明。 
2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 09 民终 76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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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居住权或出租房屋，届期居住权消灭后获得完整的房屋所有权，从而实现政府有地无资金开发住房

的情况。④ 时权式酒店的居住权，消费者为满足度假旅游等需求而有偿获得酒店一定时间内的居住权，

相较于租赁的债权方式，居住权的物权模式更能保护权利人的权利。⑤ 以房养老模式中的居住权。有住

宅但无固定的收入的老人，可在转让住宅所有权的同时获得住宅的终身居住权，实现有所居和有所养，

可以有效的解决养老问题。⑥ 酒店式公寓、长租公寓中的居住权。[4]居住权的本质是所有利益与居住利

益的分离，这种权能结构能够适应房屋的多元利用，满足不同主体的客观需求，能够解决上述实践中的

问题。 
反对观点认为即使不存在居住权，上述的现实需求通过租赁等方式依旧可以被满足。虽然租赁权与

居住权制度存在诸多相似性，如都是通过合同这一负担行为设立权利、功能均在于促使住宅所有权中的

使用权流转获得收益、权利外观均为占有和使用他人住宅。[5]但是租赁权和居住权这两个制度的相似性

并不能作为否定居住权存在的理由，对于住宅的利用，仅以租赁权这一债法权利进行调整存在制度漏洞，

只有物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调整方式才能更好地满足多元需求。[6]居住权这一用益物权不能被租赁权代替，

理由有三：其一，居住权对居住权人的保护力度要强于租赁权等债权。权利受到侵害时，承租人等债权

人仅享有债权请求权，而居住权人享有物权请求权。[7]此外，在涉及到与第三人利益冲突时，租赁权会

受到质疑，承租人需要承担更大的证明责任，而居住权则无需证明。其二，居住权人所享有的支配性强

于租赁权。居住权人对住宅的利用更自由、范围更大，只要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居住需求都应当被满足；

而租赁权中承租人对房屋的利用是受出租人的意愿所束缚的。其三，居住权相较租赁权更具有稳定性，

居住权的期限长短取决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且无最长时间限制，但租赁的最长期限为二十年，居住权更

能够为特定群体提供更为长期性和稳定性的保障。[7] 
法律规范的终极目的在于解决实际纠纷，在实践裁判中得到有效的应用。租赁权等债权无法满足上

述现实需求，居住权的存在是必要的。除了居住权所固有的人役性居住权，目前我国的实践中有大量的

需要用益性居住权解决的纠纷，所以在民法典第 366 条的理解上不能仅限于人役性居住权，居住权制度

不应原地踏步，完全可以顺应社会生活得到发展。 

2.2. 价值衡量 

居住权制度设立的意旨是为落实党中央的要求，认可和保护民事主体对住房保障的灵活安排，满足

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解决特殊群体的生活居住是我国目前关注并解决的预期目标。当将第 366 条规定

的合同性居住权解释为仅指人役性居住权时，正当性基础是存在疑问的。其一，民法的核心价值是私法

自治，而人役性居住权更多的在于保障特定群体的居住需求，重在保护弱者，与意思自治的核心价值并

不相符。其二，第 366 条中提及“按照合同约定”看似强调当事人的意思，但是结合第 366 条以下的规

范，可知居住权原则上为无偿设立、不得转让、不得继承、不得出租，实际上仅给予当事人约定居住权

期限的自由，并没有真正关注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其三，居住权作为民法典中唯一的建筑物用益物权，

此种定位决定了其必须注重物尽其用原则。[5]将居住权仅定位为人役性居住权，实际上不利于住宅的多

元和充分利用。 
只有将第 366 条的居住权扩展至用益性居住权，以意思自治作为核心价值，并弱化弱者保护的考虑，

既符合了民法的首要价值追求，又有利于实现物尽其用，正当化了《民法典》用益物权中规定居住权的

基础。[8] 

2.3. 比较法 

居住权制度引进自欧洲大陆法系，探寻其规范意旨须追根溯源。从罗马法开始，人役性居住权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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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范围限定在满足特定人的居住利益。[9]罗马法时期的居住权制度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其凭借独特的

制度优势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流传。但是在各国继受罗马法的过程中，并非全盘接受不作

改变，而是衡平居住权在本国所彰显的价值因素，参照本国文化习俗等综合考量的基础上进行部分修正。

我国进行继受居住权制度时，必须综合考量，要符合本土社会核心利益，只有同本土文化道德相吻合且

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制度具有持久规范效力，进而方具普适性。[10] 
当制度基础发生改变时，制度也应当做出相应的变化来回应现实。罗马法创制居住权制度的社会基

础是家长制，现在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居住权的人役定位遭遇挑战。[11]将居住权限定在人役

性中，不仅大大减损了居住权制度的价值，而且因其具有封闭性和不可流转性，不利于经济的发展。[2]
就典型的德国立法来看，居住权从仅限于人役性的居住权发展增加了用益性居住权。3 就现在的形势来看，

居住权所要解决的原初性问题大多已经不存在，但是居住权的居住利益与所有利益分离的权利行使方式

能够满足现实的其他需求，人役性居住权和用益性居住权的存在是目前所需要的。 
综上，无论是从现实需求层面、价值衡量层面，还是比较法层面，用益性居住权是有存在的必要和

优势的，故而将《民法典》第 366 条居住权应当解释为包括人役性居住权和用益性居住权。 

3. 解读第 336 条 

在比较法上，居住权的设立方式一般包括合同、遗嘱、时效、法律规定和法院裁判。4 我国《民法典》

第 336 条和第 371 条只规定了合同和遗嘱两种设立方式，不能认为居住权的设立仅包含这两种，应理解

为于此存在法律漏洞，而经过填补的设立方式包括法定(时效、法律规定、法院裁判)和意定(合同、遗嘱)。
第 336 条明文规定了“按照合同约定”，所以第 366 条应当理解为对通过合同方式意定设立居住权的规

定。为了司法实践更好的适用，需要明确居住权的主体、客体和权能内容。 

3.1. 主体 

合同性居住权的主体范围不用严格限制，无论是否为家庭成员或近亲属，都可以成为居住权人。需

要明确的是：① 法人、非法人组织能否成为居住权人；② 居住权人的其他家庭成员能否成为居住权人。 

3.1.1. 法人与非法人组织能够成为居住权的主体 
首先，从文义解释上来看，《民法典》第 366 条中表述为“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结合第 369 条

“居住权不得继承”和第 370 条“居住权人死亡的，居住权消灭”等，暗含着只有自然人才能成为居住

权的主体，但并未否定非自然人作为主体的资格。其次，民法典第 367 条中规定了“当事人的名称”，

可以看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可以成为居住权合同中的所有权人或居住权人。这也与民事主体权利能力平

等原则相符，承认了自然人作为居住权人的能力，那么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应否定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作

为居住权人的能力。[8]最后，法人或其他非法人组织在行使居住权上也无任何阻碍，实践中已存在不少

涉及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居住权的案例。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作为居住权人和设立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如

政府在国有政策保障房上为住房困难者设立居住权，以及以房养老中购买住宅的企业或金融机构为老人

保留居住权、企业在他人房屋上有权取得居住权然后分给员工居住、还可以利用居住权从事民宿等经营

性项目，从而扩大房屋的经济利用价值。[10] 
有观点认为居住权人只能是自然人，第 367 条中增加的“当事人的名称”，意味着居住权的设立人

除了自然人还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组织。([12], p. 870)论证的理由有以下几点：一、第 366 条将“住宅”设

 

 

3 德国在民法典中规定了不得继承和转让的人役性居住权(人役性居住权)，后来通过了《住宅所有权及长期居住权法》创设了可得

转让和继承的长期居住权。 
4《法国民法典》第 579 条、《德国民法典》第 1030 条和第 1033 条、《意大利民法典》第 978 条、《瑞士民法典》第 746 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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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居住权的客体，将“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作为其功能；二、第 369 条规定了居住权不得继承和转

让；三、第 370 条将死亡作为居住权的消灭事由，却未将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终止作为居住权的消灭事由。

[13]对此，笔者难以认同，不能仅依法律规范的字面意思进行片面的解释论证，对此部分的反驳论证见下

文“(三)权能”部分。 

3.1.2. 居住权人的其他家庭成员不享有居住权 
居住权人常常处于家庭与社会关系之中，与配偶、子女、有抚养关系的近亲属等家庭成员，以及为

他们提供服务的人员共同居住。但是不能认为同住人员也享有居住权。为了满足正常居住的需要，居住

权人可以自由决定与自己同住的人的权利，即上述主体的居住利益受居住权人的居住权的限制，在居住

权消灭时，他们的居住利益也同时消灭。 

3.2. 客体 

第 366 条表述居住权的客体为“他人的住宅”，明确“他人的住宅”的范围至关重要。须讨论的是：

① 在他人享有使用权的住宅上可否设立居住权；② 所有权人能否给自己设立居住权；③ 住宅的一部分

可否设立居住权；④ 住宅的附属设施是否为居住权的客体。 

3.2.1. 在他人享有使用权的住宅上可以设立居住权 
在《民法典》的规定中，在他人享有使用权的住宅上设立居住权的情况仅出现在租赁中。需要分两

种情况考虑，第一，未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不能设立居住权。在房屋租赁中，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

不能擅自转租，也就是不能设立租赁这一债权。“举轻以明重”，债权都不能设立，居住权这一物权更

不能设立。第二，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为第三人设立居住权。原因有二，其一是该行为与当事人意

思自治相符；其二是对于某些承租期限较长的房屋，设立居住权有利于物尽其用。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在此种情况下设立居住权的期限不能超过租赁期限。 

3.2.2. 所有权人不能就自己的住宅为自己设立居住权 
就“他人的住宅”而言，从文义解释上来说所有权人就自己的住宅不能设立居住权。在以房养老的

模式中，会出现所有权人想要出卖自己所有的住宅且需要继续居住在该住宅中，也就会涉及是否能为自

己设立居住权。设想的设立居住权的方法有两种：第一是先在享有所有权的住宅上为自己设立居住权，

再移转住宅的所有权，使住宅成为他人的住宅；第二是先移转住宅的所有权，再在该住宅上设立居住权。

看似第一种方式能够更好的保护房屋出让人的利益，可以避免交易完成后买受人不履行居住权登记义务

的纠纷，实则在第二种方式中将设立居住权约定为房屋受让人取得房屋的条件，同样保护了房屋出让人

的利益，在房屋受让人未履行居住权登记义务情况下其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同时也不会出现自己在自

己住宅上设立居住权的情况，与法条明文不符。对比两种设立居住权的方式，在第二种方式能够解决问

题，同时又与法条规定吻合的情况下，选择第二种方式，所以“对他人的住宅”不应当将其扩大解释涵

盖所有权人为自己设立居住权的情形。原则上，不能在自己享有所有权的住宅上为自己设立居住权。 
此外还存在嗣后的所有权居住权，即居住权人在居住权期限内，因购买房屋、接受赠与、遗赠等方

式获得了房屋的所有权，居住权人同时成为所有权人。依权利的消灭规则，居住权因权利主体混同而消

灭。但也存在需要认可所有权人居住权的特殊情形，比如在居住权设立前，住宅上已经存在为第三人设

立的抵押权等负担，此时如果认为居住权因混同而消灭，则不利于居住权人顺位利益的保护。[8] ([14], pp. 
513-515) 

3.2.3. 住宅的部分可以设立居住权 
能否在住宅的一部分上设立居住权，立法例上大多持肯定态度。学界中，有观点认为住宅的部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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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为居住权的客体，所有权人可以为他人设立居住权后与其共同居住、或者可以为多人设定居住权；

[15]也有观点认为居住权的客体是住宅，单间房间不能作为不动产单元进行登记。[16]还有观点主张，设

定居住权时可将居住权的利用范围限定在住宅的一部分，但居住权的客体仍为住宅，而非住宅的一部分。

[17]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民法典》第 367 条规定在居住权合同中约定“住宅的位置”，从广义上理解，

住宅的位置可以指住宅中的特定部分，在登记居住权时在登记簿中注明即可。如此理解不会违背物权客

体特定的原则，同时有利于明确居住权的行使空间界限，定分止争。 

3.2.4. 住宅的附属设施属于居住权的客体 
第 366 条只规定了“他人的住宅”，未提及是否包括附属设施。为了满足居住生活的需要，对规范

中“他人的住宅”应作目的性扩张解释，即居住权使用的对象应包括住宅本身及附设于住宅并满足居住

需要的设施设备。[6]附属设施是否属于行使居住权所必需的，是其能否成为客体的判断标准。[18]如果

某附属设施属于行使居住权时所必需的，那么该附属设施应当属于居住权的客体。当某附属设施不属于

行使居住权所必需时，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当不属于居住权的客体。 
综上，居住权的主体有自然人、法人、以及非法人组织；居住权的客体涵盖他人的住宅及行使居住

权所必需的附属设施。作为合同性居住权，最重要的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3.3. 权能 

第 366 条规定了“居住权人……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占有、使用”是否意味着居住权

的权能仅限于占有和使用，同时占有和使用的权能需要进一步地解释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适用。 

3.3.1. 占有、使用权能 
对于条文中“占有、使用”的认识，有观点认为其并没有指出居住权与其他用益物权的不同，同时

也不属于居住权的权利范围。[17]也有观点认为，我国物权法理论中对于“使用权”并无系统界定，对于

居住权的使用权能需要进行解释。[18]还有观点认为，通过目的解释的方法，明确居住权的设立目的是满

足生活居住的需要，所以对于“占有、使用”权能来说，只要居住权人的行为是为了满足生活居住的需

要，都属于使用权能的范畴。笔者赞同最后一种观点。 

3.3.2. 居住权具有收益权能 
判断居住权是否具有收益权能，法条依据为民法典第 369 条第 2 句，“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出租，

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原则上禁止居住权人出租住宅，但又允许当事人作相反约定，即居住权

人可以通过收租的方式实现收益权能。需要强调的是，该规范中“设立居住权的住宅”应当进行限缩解

释，仅指设定了人役性居住权的住宅，不应当包括设定了用益性居住权的住宅。这样既尊重了当事人

的意思自治，又满足了居住权人可能存在的现实需求。在人役性居住权中，只要不违反当事人的约定，

居住权人可以出租住宅的整体或者一部分。比如，以房养老中居住权人可以出租住宅的一部分获得收

益。[19] 
有观点认为，居住权不具有法定收益权能，仅能以居住为目的而使用，认为第 369 条第 2 句为效力

性强制规定，居住权人与第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属于无效合同。[6]该观点笔者实难认同。且不说法律规

范承认当事人可特约排除不能出租的规定，即使该款完全禁止了设定了居住权的住宅的出租，也应当限

定在人役性居住权的范围内，设定了用益性居住权的住宅的出租不应受到任何的阻碍。 

3.3.3. 居住权具有处分权能 
第 369 条规定了“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居住权是否具有处分权能关键在于对该条文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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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其一，不得转让、继承的居住权是否同时涵盖人役性居住权和用益性居住权；其

二，居住权人所作的转让、继承居住权行为是否一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如何评价居住权人的转让行为。 
对于第一个问题，第 369 条中不得转让、继承的居住权应当进行限缩解释，其只能适用于人役性居

住权。因为用益性居住权不具有人身专属性，其转让和继承不影响所有权人的利益，不仅没有禁止其转

让和继承的法理依据，而且禁止其转让和继承不符合用益性居住权的价值追求和现实需求。 
对于第二个问题，用益性居住权的转让和继承均不受影响，对于人役性居住权来说，其转让和继承

是被禁止的，所有权人与居住权人所作的可得转让或继承居住权的约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因第 369 条并

未明确违反“不得转让、继承”的法效果如何，故该条属于不完全法条，需要通过解释和续造进行补充。

[8]根据《民法典》第 153 条第 1 款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结合第 369 条的规范目的，居住权的流转通

常不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转让的强制性规定并不会导致转让居住权的合同行为无效。不

得转让是限制了居住权人的处分权，换言之，转让居住权的合同并不因处分权的缺失而无效，但是受让

人不能因该有效的合同而取得居住权，因为是处分行为有瑕疵。实质上，限制处分权是为了保护所有权

人的权益，受让人可以在取得所有权人的同意或追认的情况下取得居住权，这也符合民法意思自治原则。

就居住权的继承而言，不得继承也是对居住权人处分权的限制，继承人和受遗赠人要想最终取得居住权，

除了发生居住权人死亡的事实，还需要取得住宅所有权人的同意或追认。[8] 
综上，民法典第 369 条的“不得转让、继承”虽然排除了当事人约定居住权移转合同的可能，但是

并没有彻底否定居住权的移转可能性。用益性居住权人的处分权益不受任何限制，人役性居住权的处分

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并不彻底否定其移转和继承。 

4. 结论 

《民法典》第 336 条实际上规定了合同性居住权，其应当扩展至用益性居住权。所以意定居住权包

括人役性居住权和用益性居住权，人役性居住权强调的是对特殊人群居住需要的保障，体现国家对弱者

的保护；而用益性居住权更加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符合民法私法自治的核心价值。人役性居住权与

用益性居住权并非“有你无我”的关系，是指两种居住权制度各有其适用的领域，而非重叠于一个活动

空间；各自演化出一套规则。[3]在约定人役性居住权时，需要更多地受限于第 366 条以下的法律规定，

如无偿设立等。在约定用益性居住权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则处于优位。在订立居住权合同时，居住权

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客体范围以他人的住宅及其必要的附属设施，必要的附属设施

之外的部分依当事人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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